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减负的机理与路径探析

钟伟军

　　摘　要：治理民主强调把民主机制更加充分地融入具体治理过程中,通过民主达成善治,背后有着深层次的

减负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民主模式,本身包含着深刻而系统的基层治理减负机理,表现为

以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实现精准需求映射下的源头性减负,以民主协商和民主沟通实现多元沟通协同下的过程性

减负,以及以民主监督和有效问责实现权责匹配下的结果性减负。 目前由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依然不

够完善,民主理念淡薄、民主机制离散、民主制度悬浮等问题依然存在,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减负整体效能

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未来基层负担问题的系统性和根本性化解,需要在基层全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强化

民主理念,推进民主机制的一体化整合和面向基层具体实践的可操作性机制建设。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减负;基层负担;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8-0005-08

　 　 基层蕴含着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社会复杂性的

动态调适机制,扮演着社会矛盾的“调适器”功能,
构成社会韧性的重要观测指标。 然而,长期以来,基
层政府和基层干部负荷重、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等

问题较为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基层治理效

能的有效发挥。 自 2019 年以来,中央把减轻基层负

担、激发基层干部担当视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几乎每年都会出台

与基层减负相关的文件,202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更是首次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单独

列项。 总体来说,近年来基层减负取得一定成效,但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长期以来,基层减负更多地被

视为一个技术性或者是某一具体的机制问题,强调

减材料、减考核、减会议等。 然而,实际上,基层负担

根本上来说源于深层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与
基层治理中的民主不彻底、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参与

机制和共同治理机制息息相关。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是全

链条、全领域、全覆盖的民主。 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既是民主理念的实践场域,也是民

主效能的检验标尺。 在基层充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让基层群众和相关的主体更加充分地参与到基

层治理过程,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

体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不断提升基层的内生活力,
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是未来基层减负

的必然方向。 因此,有必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

角对基层治理中的减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所

关注的问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背后到底包含着怎

样的减负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为基层负担提

供更加有意义的解决之道?

一、治理民主的基层减负功能:
一个分析逻辑

　 　 行政负担是一个非常模糊和混沌的概念[1] 。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行政负担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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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府或基层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承担的额外成本或

压力。 民主有着深层次的减负逻辑和重要的“减压

阀”功能,尤其是基层民主,被视为社会和谐繁荣的

重要条件。 基层民主的内生性有利于纾解各种内部

压力,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社会支柱和基础结

构[2] 。 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民主,通过更充分的

民主参与和协同化解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和压力是现

代社会减压减负的重要途径。 在基层,治理民主被

视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民主面向,与过去一味地强

调投票选举的票决民主意涵相区别,治理民主更加

强调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强调把

民主更加深入地融入治理过程和具体的治理场域,
把其视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通过民主驱动实现

良好的治理。 在一些人看来,虽然以选举为主要体

现的民主仍在继续,但它们深化民主的能力受到其

赖以运作的庞大、多元、复杂和地域政治单位的限

制。 民主中的许多制度创新已经转移到公共政策的

制定和管理上[3] 。 尤其是在基层,由于具体情境、
文化和习惯等的差异,把民主视为一种具体的治理

过程和治理方式,显得更加有意义。
治理民主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面向更加

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基层空间。 民主不再仅仅限于

政治领域,而是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倡导在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民主化的机制,体现“更
多民主”的变革趋势[4] 。 特别强调把民主由政治场

域向“微观场景”扩展,也就是普通民众面对面密切

交往的社区以及基层社会日常空间,是面向社会生

活的“微观民主”,其具有务实、解决问题的导向以

及与公共行政“具体事务”的紧密联系[5] 。 二是面

向基层民众更加充分的治理参与。 与定期的形式化

的票选民主不同的是,治理民主强调每个人都是不

可忽略的积极行动的主体,每个人都具有“思考、感
受和行动能力”,是一种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实质参

与[6] ,其克服了“独白式对话”中政府与官僚独享

治理权的弊端,又能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参与式危

机[7] 。 三是面向治理过程的正当性导向。 与强调

权力来源合法性的票选民主不同的是,治理民主强

调基层治理中的参与过程,这一民主模式的正当性

在于参与的充分性和互动的深入性。
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与其他民主模式相

比较,治理民主包含着更加强烈的基层减负逻辑。
实际上,基层政府和基层公务人员面临着信息有限、
资源不足、时间紧迫等多种压力。 基层公务人员既

要面对自上而下的硬性任务的压力,又要面对一线

工作的不确定性等压力。 当这种压力超过了基层公

务人员职责承载范围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额外的

负担。 那么,如何有效化解这种负担? 治理民主强

调,这有赖于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更加充分和有效的

民主参与和协同合作。 对于自上而下的硬性任务的

负担来说,需要把这种硬性任务更好地嵌入基层治

理的“微观网络”之中,在具体工作中建立政策执行

需求与社区(村)和个人需求之间的平衡。 治理民

主意味着充分发挥基层民主参与的价值,通过基层

公务人员这一与基层社会的“接点”,与基层治理网

络建立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
面对自下而上的社会诉求压力带来的负担,从

治理民主的逻辑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同样在

于建立基于充分参与的合作和协同机制,共同参与

到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通过贯彻回应性、协
商性、协调性、责任性原则,以治理民主实现民

生[8] 。 治理民主强调公共治理是多元主体的合作

网络关系,而不是单一主体的义务,基层治理主体被

视为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体,每个人充分地参与到基

层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同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因

此,治理民主不仅是一种参与机制和沟通机制,同时

也是一种责任和压力分担机制,不同治理主体在多

中心治理运转中承担最优化的公共职责,合作机制

也就是一个责任机制[9] 。

图 1　 治理民主的基层减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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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主的运行过程来看,治理民主本质上是通

过制度化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将公共治理的责任合

理分配给多元主体,最终实现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

的协调统一。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其主旨可

以表达为,需要每个成年人参与形成约束他们共同

生活的各种价值,无论是从全社会福利的角度还是

从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必要的[10] 。
从这个角度来说,治理民主就是需要通过共同参与

建构起具有强烈归属感的治理共同体,而不是让基

层政府或公务人员独自承担公共治理责任,以合作

实现善治。 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减负机

制。 治理民主与基层减负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
基层减负的机理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民主,
也是人类新的民主政治形态。 与西方国家虚伪的票

选民主不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把民主视为

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关切人民民生的、实实在在的治

理方式和过程,把民主贯穿于选举、决策、执行、监
督、反馈等治理的全链条,充分融入与最广大人民群

众民生息息相关的治理的全过程,通过价值引领、有
效参与和意见吸纳等机制,将人民的主体性与民主

的治理属性有机融合,很好地实现了治理民主与民

主治理的统一[11] 。 从这个角度来说,全过程人民

民主无疑是更加彻底的治理民主。 而基层更加贴近

民生,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

层治理现代化在价值共识、历史逻辑和实践功能等

多方面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与相容性[12] 。 充分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保持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深度在

场”,对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意

义非常重大。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

具有更加突出的治理民主特征,体现出民意征集、民
主协商、民主表决、民主监督等关键的结构性要

素[13] 。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民主模式,全过程人

民民主包含着深刻的基层减负机理。
1.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需求精准映射下的源

头性减负

基层负担的重要表现有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一刀切”现象屡见不鲜等。 这些负担使得基层疲

于应付。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有些自上而下

的任务和考核明显脱离基层实际和群众的需求,一

些地方领导干部存在“拍脑袋决策”现象,基于个人

意志随意拍板和随意派发任务,并通过行政化手段

加温加压,基层干部在对上负责的思维逻辑下不得

不加以应对。 因此,从减负的源头来说,如何在充分

发挥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基层实

际和群众需求的治理事项,是一个核心问题。
民主选举从根本上就是一个人民的授权机制,

也就是通过民主的选举过程,识别并挑选出符合基

层群众需求和诉求的负责人。 民主选举体现了强烈

的人民中心导向,也就是一切从人民的感受和需求

出发,要求候选人真正关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选

举前对人民庄严承诺,选举后严格兑现承诺,而不是

像西方选举那样: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

后就毫无发言权;选民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

冷落[14] 。 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对人民负责、为人民

谋福利的理念贯穿于民主选举的全过程,从而要求

改变唯上的、僵化的形式主义和不顾基层实践的官

僚主义,以自下而上的民主逻辑替代自上而下的行

政化压力逻辑,从根本上为基层减负。
与此联系密切的是,决策民主通过将基层群众

意志转化为上级意志和治理注意力的重要途径,全
链条提升民主决策的效能,强调在政策制定中广泛

吸纳群众意见,构建需求驱动下的民主决策体系,使
政策更贴近基层实际需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民

主决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 在需求输入

端的议程设置环节,决策民主让基层群众更广泛地

参与进来,在充分的民主互动过程中凝聚基层诉求、
识别真正的治理问题,准确及时地将群众关心、问题

突出以及重、难、急的事项纳入决策议程。 全过程人

民民主强调需要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通过充分的民主汇集基层群众需求,转变成政策议

题,在此基础上确定治理目标和治理事项,并通过有

效的执行体系,在基层得以落实。 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群众诉求为中心,通过民主的充分参与来听民意、
汇民智。 以“民主促民生”优化决策前的问题筛选,
以“民主促共识”优化决策中的方案寻求,以“民主

促成果”优化决策后的效能提升[15] 。 这种民主决

策机制能够有效提升政策与实际需求的契合度,从
而避免行政任务的异化,减少形式主义等压力,使得

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从一开始就能避免陷入被动执

行、脱离实际、“一刀切”指令的困境,减少因政策偏

差导致的重复整改、形式化落实等问题,从源头上实

现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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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协商与民主管理:多元沟通模式下的过

程性减负

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来说,负担不仅仅来自

上级部门安排的各种任务和考核,还来自基层社会

的期待压力,尤其是各种矛盾和纠纷化解的压力,在
属地化管理原则和“不出事”逻辑下,基层政府必须

通过各种方式,想方设法“摆平”各种矛盾,实现“问
题不上交”。 特别是近年来,借助于技术的便利性,
少数基层民众谋利化的诉求导致了新的矛盾与冲

突[16] 。 在考核机制“绩效绑定”的模式下,基层政

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加以应对,同样压

力重重。
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基层矛盾和纠纷的解决

关键在于激活基层社会的自我减负机制,通过民主

协商来达成理解和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
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重要原则

一定要把握好” [17]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在于

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机制,引导多元主体理性

表达诉求、凝聚共识,从而实现矛盾的源头预防和实

质化解。 基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的原则,“求同存异、理性包容”,通过对话与利

益协调将多元诉求纳入制度化轨道,避免社会撕裂。
强调从一开始就将各方诉求纳入议事过程,尤其是

一些矛盾易发或高发事项如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
充分保障各方的知情权、参与权并及时公开信息,通
过听证会、座谈会等协商和沟通形式形成广泛共识,
消除社会冲突隐患。 而在基层社会内部矛盾和纠纷

发生后,借鉴“枫桥经验”,主要通过沟通和协调,以
情感沟通和法理结合的方式,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

盾[18] 。 发挥基层在面对面深入沟通和协商方面的

优势,拓展民主参与的形式,以民主协商消除矛盾对

立,凝聚共识,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真正达成“矛
盾不出村”“问题不上交”,使基层干部从自上而下

的行政考核和自下而上的诉求传递的双重挤压中解

脱出来。
基层存在着“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19] ,一些

群众存在等、靠、要的依赖倾向,基层干部往往成为

依赖对象,基层社会内部公共性议题很难形成集体

行动,很多问题最终推向基层政府,导致其陷入“事
务主义的漩涡” [20] 。 一方面是来自上级部门的各

种任务和压力,另一方面是内部可以动用的资源不

足,这同样是基层政府和干部负担增加的重要原因。
基层负担治理本质上是治理秩序的建构[21] ,全过

程人民民主强调通过民主管理建构基层治理共同

体,强调基层治理不仅仅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

事情,而且是大家的事情,每个人都是治理中的主

体,同时人人都需要承担起应有的义务,共同参与到

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来。
全过程人民民主避免了政府“强势惯性”和群

众“弱参与”的主体困境[11] ,通过充分的参与机制

把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与每个个体有效地联结

起来,把充分的参与权利与履行相应的义务有机统

一起来,把基层群众的民主参与融入基层治理的方

方面面和各个环节,共同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各种问

题,从而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

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 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机制

和制度设计中共同解决问题,实现凝聚人心和修复

社会关系的治理目标[22] 。 把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

从“大包大揽”中解放出来,有利于他们做好职责范

围内该做的事情。 民主管理过程以有效的民主合作

机制吸纳相关主体充分参与,建立基层治理的多方

伙伴关系,共同承担起应有的治理义务,将统一性的

要求和具体的治理实际有机结合,从而减轻基层干

部和基层政府的负担。
3.民主监督与有效问责:公开透明导向下的结

果性减负

责任泛化、责任无限,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往往

成为治理责任的兜底者,来自各部门条线的责任状

过多过杂[23] 、 自上而下的责任甩锅和责任异

化[24] ,使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成为各项事务的最

终被问责对象而不堪重负。 近年来,尽管一些地方

为了减轻基层负担,通过制定责任清单等方式明确

了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责任边界,依照权责匹配

原则,避免甩锅式责任传导,但却因此陷入文牍主义

的泥潭和“改而不变”的困境,反而增加了基层负

担[25] 。 导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

民主监督和反馈机制,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
民主监督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

始终,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与其他民主环节联

结在一起,使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形式民主和实质

民主有机统一[26] 。 具体到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

强调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监督权利,通过公开、透
明的民主监督和及时有效的问责,强化对基层权责

的有效约束。 通过建立畅通的、随时随地的投诉反

馈机制,让基层群众能够对各种推卸责任和不负责

现象进行实时反映,形成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常

态化约束,倒逼上级部门减少“痕迹管理”考核(如
过度留痕的台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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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理行为的责任结果为依据,通过公开透明

的民主监督机制,可以推动上级政府以对基层群众

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倾听基层的声音,以实际成效和

群众满意度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改变简单地对

下考核和层层加码、对下推卸责任的行为惯性,从而

减轻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负担。

图 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减负逻辑

　 　 可以看出,包含着“人民为主体”和“全过程”核
心价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涵盖了多维基层减负机理

(如图 2 所示),能更加准确地切中基层负担产生的

多重成因,形成从源头到结果的减负机制统一连续

体。 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面向的是治理与基层实际

匹配的问题,把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转变为源于实

际需求的自下而上的治理事务,切中的是基层负担

的源头性成因;民主协商和民主管理面向的是基层

治理权利与义务匹配的问题,切中的是基层负担的

过程性成因;而民主监督和有效问责面向的是治理

权力与责任匹配的问题,切中的是基层负担产生的

结果性成因。 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民主,在党的领导下,以有效的

参与机制充分保障和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更加充分地参与到基层治理的各个环

节,以自下而上的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机制,
改变长期以来简单化的行政加压模式以及各种责任

推卸和责任转嫁,从而从根本上系统性地减轻基层

的负担,实现基层治理的赋能增效。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野下基层减负
存在的问题分析

　 　 尽管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着深刻的基层减负逻

辑,但是,由于民主的发展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当前,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

理的实践过程中贯彻得不够彻底,一些相关的制度

机制依然不够健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在

基层减负方面效能的充分发挥。
1.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与基层治理理念的耦

合性不够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减负效能需建立在基层

治理主体具有较为强烈的民主精神这一基础上,也
就是内心认同民主的核心价值,把其视为一种根本

的问题解决之道和本能的行为习惯,对于与基层产

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各级政府来说,这点尤其重要。
不少政府官员民主治理理念比较淡薄,受到传统习

惯、制度惯性以及所面临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唯上的思维逻辑和功利化的政

绩观依然较盛行,简单的压力式行政思维在基层依

然比较普遍。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及其

部门往往把治理事项异化为简单的行政任务和指

标,依赖自上而下的领导权威层层加码,将大量事务

性工作(如党建、环保等)通过属地管理名义层层下

压,基层成为最终的“接盘侠” [27] 。 制定指标、分解

目标、派发任务、层层问责成为地方政府常态化的压

力式行政模式。 尤其是面对基层的纠纷和矛盾,一
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太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推动或引导基层建立更加符合实际的民主参与机

制,而是一味地以简单的指标考核为工具,将责任转

嫁到基层[28] 。
从技术价值上来说,各种信息化的工具与民主

治理有着天生的契合性。 近年来,这些信息化工具

的不断发展原本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运行提

供了良好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偏离了技术的价

值目标而更多地把其视为行政化的任务指派工具和

对下随时随地任务绑定的手段[29] 。 在这种压力行

政思维下,全过程人民民主难以在基层得到有效落

实。 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些基层民众民主观念同样

比较淡薄,有些民众缺乏基本的民主参与意识。
2.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制与基层治理体系的协

同性不足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完整的制度程序,这些制度

程序全面、广泛、有机衔接从而构建了多样、畅通、有
序的民主渠道[30] 。 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将民主

的具体机制全面贯通起来,而不是临时性的、碎片化

的、局部的民主,也只有把这些机制与基层治理体系

全面协同起来才能发挥其整体效能。 从基层减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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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说,基层负担的产生同样具有复杂的系统性

原因,单刀切入或单点突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问题。 总体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同机制与整

体的基层治理体系依然存在着脱节的现象。 当前基

层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方面更多地聚焦于民主监

督和反馈环节,尤其是近年来,随着 12345 政务热线

和“基层监督一点通”等新技术在基层的全面推行,
随时随地的监督和投诉成为现实。

在基层民主协商、民主议事方面,尽管各地基于

自身的具体实际也有不少创新,但总体来说,这些创

新更多的只是某一环节的、某一具体的机制创新,而
没有融入基层治理的整体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消解

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减负效能。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基

层治理体系的整体约束,各种自上而下的脱离基层

实际的任务不可避免地层层下压,而自下而上的投

诉反馈也可能转变成自上而下的压力式行政指标,
反过来增加基层负担[31]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

的共同治理体系的规范,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和相关

主体难以有效地参与到基层治理过程中,所有的压

力最终同样落在基层政府肩上,导致产生负担的叠

加效应。
3.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与基层治理场景的嵌

入性不深

民主的本质在于践行基于一套规范和制度安排

以实现有效的参与和表达,通过并依赖于当地普通

民众所掌握的本土知识体系发挥作用。 基层民主只

能在地方层面通过实践来检验,普通民众基于自身

经验、规范、价值观和世代相传的本土知识参与到社

会生活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

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

决的问题的。” [32]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始终

需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融入公共治理的具体和

特殊的实践场域,才会有真正的价值,才能产生真正

的减负效能。
然而,在当前不少地方,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着

明显的悬浮于基层实践的问题:一是重宣传而轻实

践。 一些地方只是把基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

简单的宣传口号,注重创造亮点和创新绩效的民主

形象塑造,而不是把其作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本质工作来推进。 二是过场化。 把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当做走过场,过度强调程序的形

式,而忽视了实质性的内容和实际效果。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等环节流于形式,如“四议两公开”制度在

有的村 (居) 沦为 “台账工程”,议事会在有的村

(居)沦为“举手会”。 这种形式主义的问题可能导

致民主实践变成一种形式化的表演,而不是真正的、
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实践[14] 。

除此之外,现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多侧重宏

观的面面俱到的框架设计,对基层差异化场景适配

不足。 由于不少时候全过程人民民主难以嵌入具体

的基层治理实践,因此其内含的减负功能也就难以

发挥,甚至可能反过来带来新的基层负担。

四、迈向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全面减负的未来路径

　 　 当前,之所以产生基层负担,其结构性原因在于

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对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逻辑的

强力挤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形式化、离散化

的存在,使得其作为治理民主内在的减负机制难以

有效地发挥应有的功能。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有效

地减轻基层负担,需要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全面、深入

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基

层群众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新性,以中国特色的民

主建构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体系。
1.减负的前提:基层民主理念素养的全方位锻造

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和实践,是公共治理和日

常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更是一种精神和价值

体系。 民主理念和价值对于民主有效运行的意义不

言而喻,如果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

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前景将更加光明[33] 。 基

层减负需要在基层不断强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

和素养,使得民主治理、共治共建成为一种内在的共

同价值认同和习惯,让相关主体乐意且能够有效地

参与到基层民主治理的过程中来。 从自上而下的负

担来说,减负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要树立

强烈的民主治理理念,改变简单化的行政思维,建立

面向基层群众、对群众负责、倾听群众呼声的行为逻

辑。 这种理念的锻造需要改变唯上的、功利化的绩

效评价模式,逐渐建立起以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评价体系。 从自下而上的负

担来说,基层减负需要锻造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

素养。 积极培育基层民众的公共精神和治理共同体

意识,通过塑造“有事好商量”的协商文化将多元利

益转化为共识[34] ,让积极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成为

公民的基本素养,使民主参与成为基层群众最自然、
最真实的日常反应。 同时,非常重要的是,需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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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层群众民主参与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改变

有些群众“闹”“缠”等滥用民主权利的、不负责任的

行为习惯。
2.减负的保障:基层民主参与过程的全体系整合

改变民主各个环节的碎片化、离散化,推进基层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环节和流程之间的全面整合,
建立畅通的、一体化的民主治理机制是基层减负的

重要制度性保障。 有必要在党的统领下,把基层全

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整体性的工程

来全面推进。 基层民主参与流程的整合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纵向流程的整合。 也就是民主选举、民
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的有

效对接。 确保来自基层群众的诉求、建议和关切能

够有效地影响到决策议程,成为相关的公共政策的

重要依据。 将民主协商的过程转变成具体的决定和

政策,接受有效的监督,并得到及时的反馈。 建立起

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回应机制,
以真正实现基层民主参与的全流程闭环。 二是横向

流程的整合。 也就是不同领域基层不同民主机制之

间的流程链接,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涉及多样化的

具体机制,如基层自治制度、信访制度、人大代表制

度以及基层各种议事协商机制等。 这些机制通常涉

及不同的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梳理条块之间、条条

之间民主参与的相关机制,为了真正实现民意而设

置并实行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工作方法[35] ,如信访

部门的人民意见征集机制与地方人大、政协会议机

制的对接,构建人民建议与人大议案、政协提案信息

共享和对接机制,从而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体

减负效能。
3.减负的运行:可操作的基层民主治理机制建设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空洞的原则和抽象的规

定,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机制,能够通过具体制

度设计和程序规范,转变成实实在在的能够解决问

题的具体方法。 任何一种社会治理工具的民主理

论,都应当具有适合普通民众理解的简洁性,适合具

体实践者的可操作性[36] ,只有通过具体可操作的

机制才能将民主价值转化为民主实践。 全过程人民

民主减负效能的有效发挥同样必须建立“接地气”
的、基层群众容易接受和实现的参与程序和方式,减
负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具体的民主治理机制。 这种

可操作性民主的建设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需要强

化民主机制的实践面向。 也就是把民主机制嵌入具

体的基层治理场景和本土化资源,嵌入基层压力化

解的具体过程。 把具体的民主过程与基层群众的民

生实践深度融合起来。 二是需要强化民主的细节面

向。 有必要细化民主的过程,把民主治理的机制具

体化为可操作性的环节,如议事的具体流程、投票的

具体规则、回应的具体时效等,以可以量化的、刚性

的和标准化的程序强化民主治理过程对参与过程的

规范和约束。 三是需要强化民主参与的技术面向。
将新技术视为一种有效的民主参与手段并应用于基

层民主治理过程中,把新技术的价值与民主的目标

更好地契合起来,充分运用数字化平台在互动、共
享、协同和公开透明等方面的价值,通过便利的技术

把基层群众和相关主体联结起来,建立更加紧密的

基层治理和责任共同体,共同面向基层的治理压力

和负担。
总之,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

主与基层治理减负有着深刻的契合性,以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理念、过程和机制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转

型是基层减负的基本路径。 未来,需要以民主理念

锻造为前提,以机制整合为保障,以可操作设计为支

撑,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度融入基层治理。 唯有如

此,才能破解基层负担的结构性成因,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格局,实现基层治理效能与民主价值的统一,为
基层减负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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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Mechanisms and Paths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mpowering Grassroots Burden Reduction

Zhong Weijun
Abstract:Governance democracy emphasizes the fuller integration of democratic mechanisms into specific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good governance through democracy, with a deep-seated logic of burden reduction behind it.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s a governance democracy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tself contains a profound and systematic
mechanism for reducing burden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is manifested in source-oriented burden reduction through accurate de-
mand mapping via democratic elec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oriented burden reduction through multi-stakeholder communi-
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via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result-oriented burden reduction through the matching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via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At present, due to the incomplete implementation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ominent issues such as weak democratic awareness, fragmented demo-
cratic mechanisms, and detached democratic systems still exist, preventing the full exertion of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whole -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reducing grassroots burdens. For the systematic and fundamental resolution of grassroots burden issue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practic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democrat-
ic awareness, promote the integrated integration of democratic mechanisms, and build operable mechanisms tailored to specific grassro-
ots practices.

Key words: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grassroots burden reduction; grassroots burdens;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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